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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號 類別：教育 

案 由：請審議市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愛樂文化藝術基金會 104 年

度決算書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照案通過。 

復  文  字  號：105.12.30 高市會教字第 105030015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愛樂文化藝術基金會 104 年度

決算書。 

說 明： 

一、依據「財團法人依法決算須送高雄市議會之決算編製注意事項」規定

辦理。 

二、本決算書經該法人 105 年 4 月 20 日第 6 屆董事會第 7 次會議決議通過，

並經本府 105年 5月 17 日第 273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本案審議通過後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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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號 類別：教育 

案 由：請審議市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文化基金會 104 年度決算書

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照案通過。 

復  文  字  號：105.12.30 高市會教字第 105030015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文化基金會 104 年度決算書案。 

說 明： 

一、依據「財團法人依法決算須送高雄市議會之決算編製注意事項」規定

辦理。 

二、本決算書經該法人 105 年 4 月 20 日第 14 屆董事會 105 年度第 1 次會

議決議通過，並經本府 105 年 5 月 17 日第 273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本案審議通過後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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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號 類別：教育 

案 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補助市政府文化局所屬歷史博物館辦理 105 年度地

方文館「書寫城市歷史核心-地方博物館提升計畫」、「我們都是一家人

-跨族群整合協作平台計畫」及「藝曲牽影-皮影戲館深耕傳承與營運

計畫」等三項計畫，因預算未及編列新台幣 1,214 萬元整（補助款新

台幣 789 萬元整、配合款新台幣 425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12.30 高市會教字第 105000336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補助本府文化局所屬歷史博物館辦理 105 年度地方

文館「書寫城市歷史核心-地方博物館提升計畫」、「我們都是一家人-

跨族群整合協作平台計畫」及「藝曲牽影-皮影戲館深耕傳承與營運計

畫」等三項計畫，因預算未及編列新台幣 1,214 萬元整（補助款新台

幣 789 萬元整、配合款新台幣 425 萬元整），為利執行擬先行辦理墊付

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文化部 105 年 6 月 20 日文源字第 1053016191 號函核定，本

局所屬市立歷史博物館受補助「書寫城市歷史核心-地方博物館提升計

畫」新台幣 410 萬元整；「我們都是一家人-跨族群整合協作平台計畫」

新台幣 207 萬元整；及「藝曲牽影-皮影戲館深耕傳承與營運計畫」新

台幣 172 萬元整，總補助經費計新台幣 789 萬元整，爰此，本局所屬

市立歷史博物館須編列配合款新台幣 425 萬元整，全案總經費共計新

台幣 1,214 萬元整。 

二、本案史博館「105 年活動與管理」預算項目所編年度預算，扣除中央

補助款部分，係以研究典藏、推廣行銷、展覽企劃、孔廟管理及無形

文化資產之調查與研究為支用項目，均有既定用途，並無是項作業項

目經費，故擬先行墊付執行，並納入 105 年追加預算或補納入 106 年

度預算。 

三、為利本計畫順利進行，擬依「直轄市及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第 44 點第 4 款：「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及第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39 

6 款：「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

之支出」者，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

付款。並依同法第 45 點第 2 款及第 46 點規定，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

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俟核准後，將之列入 105 年追加預算或補

納入 106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5 年 8 月 16 日第 286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5 年中央補助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執行計畫明細

表」乙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新台幣 1,124 萬元整於 105 年度以墊付款方式

辦理，並納入 105 年追加預算或補納入 106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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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號 類別：教育 

案 由：請審議教育部核定市政府文化局所屬市立圖書館辦理「105 年推動公共

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補助專案計畫」地方相對配合款新台幣 65 萬元，因

未及編列於 105 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12.30 高市會教字第 105000355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教育部核定本府文化局所屬市立圖書館辦理「105 年推動公共圖

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補助專案計畫」地方相對配合款新台幣 65 萬元，因未

及編列於 105 年度預算，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5年 07月 26日臺教社（四）字第 1050096835 號函辦理。 

二、教育部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補助款（985,000 元）及配合款（650,000

元），共計新臺幣 1,635,000 元整，因 105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但又急

需執行本計畫，故擬准予先行墊付執行。 

三、擬依據「直轄市及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經

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及第 6 款：「配合上級或

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者，辦理追

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並依同法第 44

點及第 46 點規定，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俟

後將之列入 106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5 年 9 月 20 日第 291 次市政會議通過在案。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5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乙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中央補助款新台幣 985,000 元以代收代付方式執行，

地方自籌款 650,000 於 105 年度以墊付款方式辦理，並納入 106 年度預

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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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號 類別：教育 

案 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所屬高雄市電影館 105 年度

「文化部推動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提

升計畫-高雄市電影館影像記憶深耕暨典藏建置計畫」，補助款（243

萬元）及配合款（130 萬 9,000 元）共計 373 萬 9,000 元整，因預算

未及編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12.30 高市會教字第 105000347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所屬高雄市電影館 105 年度「文

化部推動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提升計畫-

高雄市電影館影像記憶深耕暨典藏建置計畫」，補助款（243 萬元）及配

合款（130 萬 9,000 元）共計 373 萬 9,000 元整，因預算未及編列，為

利執行擬先行辦理墊付案。 

說 明： 

一、本計畫經文化部 105 年 6 月 20 日文源字第 1053016191 號核定補助本

館新台幣 243 萬元整（如附件一），其中資本門為 150 萬，經常門 93

萬元；依據「高雄市 105 年度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核定經費

表」（附件二），需編列配合款 130 萬 9,000 元（其中資本門 80 萬元，

經常門 50 萬 9,000 元），全案共計新台幣 373 萬 9,000 元整，經檢視

本館 105 年預算項目，所編年度預算，係以用以館舍年度所需之修繕

及建設費用、館藏購入、執行例行性影展辦理相關包括購片、拷貝製

作、文宣製作、影展行銷、國內外影展交流等為支用項目，均有既定

用途，並無是項作業項目經費，故擬先行墊付執行，並納入 105 年追

加預算或補納入 106 年度預算。 

二、為利本計畫遂行，本案擬依「直轄市及縣（市）單位執行預算要點」

（附件三）第 44 點第 4 款規定: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

支出；及第 6 款規定: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

須及時使用之支出者，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

得於完成第 45 點規定程序後，於法定預算以外以墊付款項先行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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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同法第 45 點及第 46 點規定，應敘明理由，陳報直轄市政府或議

會同意後，始得支用，俟核准後，將之列入 105 年追加預算或 106 年

度預算並進行帳戶轉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5 年 8 月 16 日第 286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 

四、檢附「高雄市政府 105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墊付

執行計畫明細表」乙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新台幣 373 萬 9,000 元整於 105 年度以墊付款

方式辦理，並納入 105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6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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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號 類別：教育 

案 由：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106 年度預算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照案通過。 

復  文  字  號：105.12.30 高市會教字第 105000361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106 年度預算案。 

說 明： 

一、依據「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設置自治條例」第 27 條第 2 項「政府機關

核撥之經費應由監督機關將本機構年度預算書，送本市議會審議。」規

定辦理。 

二、旨揭預算書經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 105 年 9 月 20 日第 1 屆董事會 105

年度第 1 次會議決議通過，並經本府 105 年 9 月 27 日第 292 次市政會

議審議通過。 

三、本府依規定監督該機構 106 年度預算，經檢視預算書，所列業務計畫

與預算編列用途均符合設立目的與業務需要，尚無未妥適之處。 

辦 法：本案審議通過後備查。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57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58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59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60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61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62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63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64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65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66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67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68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69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70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71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72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73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74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75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76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77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78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79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80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81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82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83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84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85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86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87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88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89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90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91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92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93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94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95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96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97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98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799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00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01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02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03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04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05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06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07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08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09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10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11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12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13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14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15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16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17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18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19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20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21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22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23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24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25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26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27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28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29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30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31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32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33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34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35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36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37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38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39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40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41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42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43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44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45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46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47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48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49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50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51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52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53 

第 7 號 類別：教育 

案 由：請審議市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文化基金會 106 年度預算書

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照案通過。 

復  文  字  號：105.12.30 高市會教字第 105000360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文化基金會 106 年度預算書案。 

說 明： 

一、依據「財團法人依法預算須送高雄市議會之預算編製注意事項」規定

辦理。 

二、本預算書經該法人 105 年 9 月 13 日第 14 屆董事會 105 年度第 2 次會

議決議通過，並經本府 105 年 9 月 27 日第 29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本案審議通過後備查。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54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55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56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57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58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59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60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61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62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63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64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65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66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67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68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69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70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71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72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73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74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75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76 

第 8 號 類別：教育 

案 由：請審議市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愛樂文化藝術基金會 106 年

度預算書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照案通過。 

復  文  字  號：105.12.30 高市會教字第 105000360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愛樂文化藝術基金會 106 年度

預算書案。 

說 明： 

一、依據「財團法人依法預算須送高雄市議會之預算編製注意事項」規定

辦理。 

二、本預算書經該法人 105 年 9 月 13 日第 6 屆第 8 次董事會議決議通過，

並經本府 105 年 9 月 27 日第 29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本案審議通過後備查。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77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78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79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80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81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82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83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84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85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86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87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88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89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90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91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92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93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94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95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96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97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98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899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900 

第 9 號 類別：教育 

案 由：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所屬歷史博物館皮影戲館辦理文

化部博物館事業推展補助計畫「偶戲無國界：皮影戲館典藏文物日本

交流展示計畫」補助申請案，補助款共計新台幣 50 萬元整及配合款

21 萬 5,000 元，共計新台幣 71 萬 5,000 元，因 105 年無編列預算，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12.30 高市會教字第 105000359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所屬歷史博物館皮影戲館辦理文化

部博物館事業推展補助計畫「偶戲無國界：皮影戲館典藏文物日本交

流展示計畫」補助申請案，補助款共計新台幣 50 萬元整及配合款 21

萬 5,000 元，共計新台幣 71 萬 5,000 元，因 105 年無編列預算，擬先

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文化部 105 年 8 月 2 日文源字第 1053021328 號函辦理。 

二、本府文化局歷史博物館皮影戲館「文化部博物館事業推展補助計畫」補

助申請乙案，中央補助款共計新台幣 50 萬元整及配合款 21 萬 5,000 元

整，共計新台幣 71 萬 5,000 元整，因 105 年無編列預算，擬先行墊付執

行，俟納入 106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 

三、擬依據「直轄市及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規定：

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及第 6 款規定辦理墊付，依

同法第 45 點及第 46 點規定先行墊付，俟納入 106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

序後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5 年 9 月 20 日第 291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5 年度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執行計畫明細表」乙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新台幣 71 萬 5,000 元整，於 105 年度以墊付款

方式辦理，並補納入 106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901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902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903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904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1905 

第 10 號 類別：教育 

案 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補助市政府文化局所屬歷史博物館辦理 105 年度地

方文化館「穿梭時空的文青微旅行--漫遊老高雄」及「有影金讚-皮影

戲館設備更新維護計畫」等二項計畫，因 105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新台

幣 600 萬 1,000 元整（補助款新台幣 390 萬元整、配合款新台幣 210

萬 1,000 元整），為利執行擬先行辦理墊付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12.30 高市會教字第 105000358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補助市政府文化局所屬歷史博物館辦理 105 年度地

方文化館「穿梭時空的文青微旅行--漫遊老高雄」及「有影金讚-皮影

戲館設備更新維護計畫」等二項計畫，因 105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新台

幣 600 萬 1,000 元整（補助款新台幣 390 萬元整、配合款新台幣 210

萬 1,000 元整），為利執行擬先行辦理墊付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文化部 105 年 8 月 18 日文源字第 1053023040 號函核定，本

局所屬市立歷史博物館受補助「穿梭時空的文青微旅行--漫遊老高雄」

新台幣 350 萬元整及「有影金讚-皮影戲館設備更新維護計畫」新台幣

40 萬元整，總補助經費計新台幣 390 萬元整（資本門 340 萬元、經常

門 50 萬元），爰此，本局所屬市立歷史博物館須編列配合款新台幣

210 萬 1,000 元整，全案總經費共計新台幣 600 萬 1,000 元整。 

二、本案歷史博物館「105 年活動與管理」預算項目所編年度預算，扣除

中央補助款部分，係以研究典藏、推廣行銷、展覽企劃、孔廟管理及

無形文化資產之調查與研究為支用項目，均有既定用途，並無是項作

業項目經費，故擬先行墊付執行，並納入 105 年度追加預算或補納入

106 年度預算。 

三、為利本計畫順利進行，擬依「直轄市及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第 44 點第 4 款：「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及第

6 款：「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

之支出」者，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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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並依同法第 45 點第 2 款及第 46 點規定，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

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俟核准後，列入 105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6

年度預算並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5 年 9 月 20 日第 29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5 年中央補助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執行計畫明細

表」乙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新台幣 600 萬 1,000 元整於 105 年度以墊付款

方式辦理，並納入 105 年追加預算或補納入 106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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